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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 全 锂 事 會 

第 七 百 九 十 七 次 會 議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曰星期五午前十時三十分在紅约舉行 

主席：Mr. Guillaume GEORGES-PICOT (法蘭西） 

出席者：下列各國代表：澳大利亜、中國、哥命 

比55、古巴、法蘭西、伊拉克、菲律賓、瑞典、蘇維 

埃社會主義共和圃聯邦、大不列顚及北愛爾蘭聯合王 

國、美利堅合衆國。 

臨時議程（S/Agenda/797) 

一. 通通議程。 

二. 印度-E基新坦問題。 

通過議程 

議程逸遍。 

印 度 - 巴 基 斯 坦 問 題 （ 缋 前 ） 

應主席之請，印度代表^• V.K. Krishna Menon 

及巴基斯坦代象Mr. Ftroz Khan Noon就理事會誡* 0 

― . S i r Pierson D K O N (聯合王國）：本人首擬 

表示我國政府對於理事會二月份主席瑞典代表執行他 

的任務的幹練、忠誠，深爲威瀵。 

二. M r . Jarring固然覺得他並沒有能够向理事會 

提出任何可望有助於爭端的解決的具體建議；然而我 

希望他的報吿書對於十年來困擾印度^陸的喀什米 

爾問題終將證明具有特殊意義，顯示一個在聯合國主 

持下趨向解決的新的建設性進展階段已經開始。 

三. 據 M r . Jatring的結論，這個問題現時雖然 

僵持不下，雙方仍然盼望獲得一個解決；對於此項)lè 

論，聯合王國政府十分重視。它也十分重視雙方願與 

聯合國竭誠合作來尋求和平解決的表示。兩國人心雖 

然都深爲這個問題所弒動，事實上雙方都已證明十分 

有耐心，都IfcÙ、希望避免軍事街突的危險。 

四. 因爲雙方爲它們面臨的問題竭誠尋求解決辦 

法的願望關係如此:g大，所以我們一如一九五七年二 

月十五日本人所說〔第七六八次會議，第十七及第十 

八段。〕，素來特別重視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安全理 

事會通過的那件決議案, 1其中理事會促諝雙方立卽採 

取一切可以改善情勢之步驟。本人深幸印度代表在他 

在第七九五次會議上所發表的演講內，表明印度是受 

這個決議案以及聯合國印度巴基靳坦問題委員會的兩 

個決議桊的拘束的。 

五. 爲了這些緣故，我們也,十分重視一九四八年 

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部E段的文字與精神〔S/1100, 

第七十五段〕。據Mr. Jarring的報吿，印度政府强調 

妨礙印巴問題委員會那兩個決議案的執行的一個因素 

便是這一段的規定沒有實施。因爲我們重視這一段， 

所以我準備把這一段再念一遍：這一段說兩國政府 

"同意各自籲請本國人民協助造成並維持有利於促成 

進一步商談之情況"。但鎳本人的意見，(E)段必須作 

比此更爲廣g的解釋。據本人的意見，按照這段的規 

定兩國政府必須不斷努力，這種精神應當貫注於它們 

isa此事的螯個態度。爲了這個緣故，我們憨爲在本 

理事會上所作的攻許，例如以殘害人羣罪加之對方等， 

甚爲逭慽。 

六. 最近在斯利拿加發生的炸撣案使我們深威憂 

盧。我們聽到巴基斯坦外交部長断然否認巴基斯坦政 

府事前與聞其事，深以爲慰。我國政府堅信恐怖主義 

行爲只會使此類困難問題更加難於解決。 

七. ，因此一般說來，本人極願同時向印度及巴基 

斯坦兩國呼籲，諝它們竭力依照上述決議案第一部 

(E)段所說的話，"協助造成並維持有利於促成進一步 

商諛之情況"。 

̃ " « 大 會 正 式 紘 第 三 届 會 ， 補 編 第 二 》 , 第 五 窣 ， 第 叁 節 。 



八. 據 M r . J a r r ing說，此外還有那些事阻進 

步呢？他說印度政府埋怨理事會至今沒有對於它所誕 

爲是巴基斯坦侵略印度的問題表示意見。 

九. 聯合王國政府對於這個問題的看法是理事 

會，印度政府及巴基斯坦政府知道得很淸楚的。聯合 

王國的看法曾經Sir Alexander Cadogan在第四六七次 

會議及Sit Gladwyn Jebb在第五三七次、第五三九次、 

第六〇六次及第六一一次會議予以說明。安全理事會 

過去對於這個問題所採的一貫態度也是人人都知道 

的。 

—o.我覺得再來講一遍不見得會有助於進展。 

不過我可以表示一點意見：旣然聯合王國政府或安全 

理事會都覺得不能對印度闥於問題這一方面的說法加 

以 裁 断 ， 旣 然 這 一 點 可 以 說 是 K r i s h n a Menon提 

出的印方論據的大前提，那麼我們便不能接受由此而 

得的許多推論，雖然大前提倘被接受，那些推論也許 

是合乎邏輯的。 

一一. 我以爲較爲有益的覓求進展的辦法是抓住 

雙方意見相合的那些點，看看能不能從那些地方起向 

前獲得進展。我們顯然不能不承憨過去九年在實現聯 

合國委員會通過的那兩件決議案所定的目標，卽舉行 

公正的全民表決,藉以決定喀什米爾邦的未來地位上， 

沒有多少進展。Mr. Jarring知道隨同全民表決及全 

民表決以後的許多嚴重問題。聯合王國政府對於一九 

四七年的動亂事件旣然幾乎是身臨其境，自不會不覺 

察到那些愈久而愈見複雜的問題。但是爲了克服解決 

途中的障礙，最需要的是尋求和平解決的志願。本人 

剛才說過，雙方都曾向Mf. J « t m g 表示有這種意願。 

在這種情形下，我相信雙方的卓識遠見與政治才能一 

定可以使它們在喀什米爾問題的解決上得到進展。 

一二. M r . Jarring並曾述及印度政府堅決憨爲 

̶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部(B)段未爲巴基 

斯坦政府執行。這也是一個嚴重的困難。據那一段的 

規定，雙方統帥部均同意不採取任何足以增加其軍事 

潜力的措施。對於雙方都承諾履行的下一階段，卽撤 

退巴基斯坦軍隊及撤退印度軍隊主力，這顯然是一項 

重要初步措施。增兵與撤兵或裁兵之間顯有關聯。增 

兵使撤兵或裁兵更爲困難。撤兵或裁兵可以消弭增兵 

的問題。 

̶三.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的三部份, 

按原來的計割，本應迅速相耱實施；早在一九四九年， 

聯合國委員會已指出因遜延而起的困難。時間上的運 

延無疑地增加了實施（B)段規定的困難。自一九四九 

年以來八年中發生了不少新的困難。軍隊更加精良； 

舊的裝傰已經替換；雙方都築了新的公路。 

一四. 倘若我正確了解Mr. Krishna Mbnon的話， 

他所關心的共有兩JK,是見於該決議案的一個原則,卽 

停火之後不應增兵的問題，一是未見於決議案的問題， 

卽"自由"喀什米爾軍隊的問題。印巴問題委員會並 

沒有明指後者。兩者都是實在的問題；安全理事會 

對於雙方任何一方軍事力量的增加不能不予以深切注 

意。 

一五. M r . Jarring沒有能够提出可爲雙方接受 

的解決辦法，我們當然覺得很可惜。但是我不能以査 

明事實爲已足；我們還須設法緩和局勢，減輕軍備的 

負擔，切實處理一項曠日持久，而爲上述決議案通通 

時所未設想到的情勢。那麼理事會在甚遨地方可以爲 

力呢？ 

一六. 本人在第七六八次會議已經說過，自從一 

九四九年以來安全理事會最注意的便是解除武備，直 

到直接談判階段的開始，它的所有努力都是以在這方 

面爭取進展爲目的。這無疑地是一條正確的途徑。 

一七. 印度代表及巴基靳坦代表都曾談到軍費負 

擔的沉重。人人都知道這種賡耩不斷的聚張局面所引 

起 的 S 大 費 用 。 L Krishna M e n o n 及 M r . Fitoz Khaa 

都已表明他們兩國無不盼望把它們的資源盡量用在和 

平建設上。我們大家也都知道該區的建設如果在合作 

的基確上*M割進行便耍弯易得多，經獰得多。 

一八. 努 力 在 解 , 備 上 爭 取 進 展 的 理 由 在 十 年 

後的今日較前更見有力。安全理事會不能把這些年來 

爲了爭取進展所作的耐心'努力與工作置之不顧。雖然 

五 年 前 M r . Graham的努力沒有深入成功的境地；雖 

然四年前的直接談判亦無成效；雖然印度政府聲稱它 

認爲它不受以前任何有條件的協議的約束，我仍然相 

信，在先從巴基斯坦方面開始撤兵上，並沒有不可克 

服的障礙。 

— 九 . 誠 如 M r . Jarring所說，時間及變遜在某 

些方面使協定的實施更爲困難。然而從反方面來看， 

在另有一些困難也可能比從前緩和一點。 

二O.力求進展的理由旣然如此顯而易見，故我 

認爲倘如一個聯合國代表能够與雙方展開談判，倘釭 

雙方爲了彼此的利益，決心進行談判画謀進展，則專 



實上一定可以得到進展。我相信Mr. Graham在這方 

面仍然可以有珍貴的貢獻。 

二一. 線括起來，我耍首向雙方呼艟，請它們竭 

力造成有利於推動進一步商賧的空氣。我龙且籲請它 

們答應舉行調査以判定增兵的事實。但是我還耍更進 

—步,籲請雙方在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聯合國印度-

巴基靳坦問題委員會通過的決議案第二部分的執行上 

再度努力爭取進展。此事並不牽涉干涉國家主權問 

題，也不牽涉耍求一方改變其國防政策的問題。這是 

一個執行雙方都接受的國際義務的問題。 

二二. 有人說聯合王國，旣爲國協的一個會員 

國，便應営避免捲入安全理事會關於喀什米爾問題的 

辯論，因爲否則一定惹起雙方的批評。本人勿須向理 

事會各理事說明我們怎樣重視我們同印度及巴基靳坦 

的關係。如果我們能够避免，我們自然十分願意避免 

得罪二者中任何一國，或損害我們與二者中任何一國 

的國交的行動。 

二三. 但是我們爲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之一，有 

我們不容規避的一份責任，必須爲這個按照安全理事 

會通過的第二件決議案，亦卽一九四八年一月二十日 

決議案的話,"其績存在足以危及國際和平與安全之 

維持"的爭端[S/MOO,附件壹。〕，盡力尋求一個解 

決辦法。這種緊張局面，倘如耱鎮下去，不僅耍影響 

印度次大陸五億左右人民的生活與命運，而且也一定 

會影響兩國的國際政策。喀什米爾問題不祗牽涉印度 

及巴基©fffi,而且爲舉世所關心。這個問題之應當再 

度努力設法解決，因此是不容否憨的。 

二四. 本人對印度及巴基斯坦雙方的識見與政治 

才镩具有信心。本人深信這個問題定將解決，因爲這 

個問題必須解決。 

二五. M r . W A D S W O R T H (美利堅合衆國）：本 

年二月理事會將一項艱巨重耍的工作交給理事之一， 

Jarring大使。對於他致力於執行那項使命的情形，本 

人謹'以美圃代表團名義表示欽佩之意。這個極其複雜 

的問題絳他加以撿討，對我們說是很有助的。它一 

定可以幫助理事會決定理事會怎樣在尋求一個雙方都 

能 接 受 的 解 決 辦 法 上 可 以 有 最 大 的 貢 獻 。 自 H 

年 十 二 月 理 事 會 討 論 這 個 問 題 到 一 七 年 一 月 ， 中 

間有一段ffi長的時間。Jamng大使最近和巴基斯坦及 

印度當局的商諛指出了問題的現時癀結所在，使我們 

能對這個局勢得到一個正確的看法。 

二六. 我們發現Jamng大使的報吿有一方面特別 

令人樂観。當事雙方都再度申明盼望對這個問題獲得 

—個和平解決，都再度申明願爲達到這個目的而與聯 

合國合作。最近雙方並且已向安全理事會重申此項保 

證。在這種情形下，理事會便應赏繼耩幫助雙方爲這 

個久懸不決的艱難問題尋求一個公平合理的解決。 

二七. 現在本人準備討論理事會目前所面酶的情 

勢。 

二八. 起首的時候，我們不妨槪述Jarring大使報 

吿的耍點，因爲我們這幾次會議便是起於那件報吿。 

本年年初印度及巴基靳坦代表曾搽表示它們兩國仍然 

承憨它們依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於一九 

四八年八月十三日〔S/1100,第七五段。〕及一九四九 

年一月五日CS/II96,第十五段。〕通遒的決議案所負 

的國際義務。>«ing大使因此便以雙方此種聲明爲其 

任務的依據，特意探求阻礙這兩件決,案的執行的究 

竟 是 甚 $ 。 

二九. 他吿訴我們說，印度政府强調兩個障礙，一 

個 與 " 停 火 令 " 有 闥 ， 一 個 與 " 停 戰 協 定 " 有 關 。 印 

度並且聲稱非到停火令完全執行，討論執行一九四八 

年決議案内關於停戰協定及全民表決的部分便是失之 

過早。另一方面，巴基斯坦堅持它已忠實地完全執行 

了 "停火令"。它認爲進而執行"停戰協定"的時機已 

至。爲了打破此項僵局，Jarràg大使問印度及巴基靳 

坦兩國政府是否願將"停火令"已否執行的問題交付 

公断。巴基斯坦政府在原則上接受此項建議；印度 

政府認爲公断並不適宜。Jawing大使未能打破此一僵 

局，遂將此事報吿理事會。 

三〇.現在我們又聽了印度代表〔第七九五次及 

第七九六次會議〕及巴基斯坦代表〔第七九一夾及第 

七九六次會議〕所作的陳述。美國代表圑已仔細研究 

了他們的陳述。就其與 J « r i " g報吿書有關的部分而 

言，這些陳述進一步闡明了報告書中所透露的雙方立 

場。陳述中同時提到了雙方意見頗有重要不同的若干 

其他問題與建議。這便是理事會現時面臨的局勢。我 

們現時的問題是選取最利於進行工作的出發點。 

•三一.現在這個問題與提交安全理事會的其他許 

多問題都不相同：在這個問題上，當事雙方與理事會 

之間有不少意見相合的地方。喀什米爾問題自然拫複 

雜，本人也無意低估到達最後解決途中尙待克服的那 

些困難。我們低估那些困難，便是自己欺騸自己。然 



而在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娄員會通過的决議案 

內，究竟有一個如何解決這個爭端的協議。該協議規 

定採取下列行勖：一，下令停火；二，簽訂停戰協定； 

H,詹慕及喀什米爾邦歸屬印度抑或巴基斯坦的問題 

以舉行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的民主方法來決定。這便 

是印、巴問題委員會的決議案的基本要點，曾經印度 

及巴基斯坦雙方接受，並經理事會屢次核可。這也是 

雙方承憨了九年的義務。 J，大使在他的報吿書中 

指出，雙方今年又曾在理é會上重申它們承認這些義 

務。在這種情形下，安全理事會最有用的貢獻無疑地 

便是幫助執行印、巴問題委員會的這些決議案。 

三二. 事實上，這便是多年來理事會和理事會的 

代表，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及派到印度 

次大陸去的各位代表，致力的主耍工作。據我們的意 

見，理事會此時最有益的任務便是在此項協鼈的基礎 

上櫬鑌努力，設法攞大協議的範圉並且終於使它見諸 

货施。 

三三. 可否讓我引徴一九五七年二月十五日；理 

事會上次討論這個問題時，Lodge大使說的話？他 

說： 

"安全理事會在喀什米裙問題上努力的主耍 

對象始終是獲得一個爲雙方都能接受的和睦解 

決。爲此目的，理事會已設法加强巳有的成果與 

雙方間所達到的協議。"〔第七六八次會議，第二 

六段。〕 

我國代表圑仍然詆爲這是最好的方法。 

三四. 我們雷耍在聯合國委員會決議案的那些方 

面爭取進展？我們先耍朝解除武備或執行停戰協定的 

方向爭取進展。自從一九五〇年以來理事會通過的決 

議案沒有不是以此爲重心。Mr* Grahani的大 

^Ifc集中在這一點。事實上在他提出最後一次報吿書 

以前，安全理事會曾請他與雙方進行商談，以便在理 

事會從前所定的範圍內，就停火線雙方所應保留的軍 

隊的確實數目問題達成最後協議。一九五三年三月二 

十七日 .Mr . Graham提出翻於這個問題的報吿書〔S/ 

2967〕。他雖然提有明確的提案,但是那時他沒有能够 

與営事雙方達成完全協議，钛在決議案的執行上，此 

— 重 耍 方 面 尙 ^ 們 努 力 。 

三五. 我認爲努力實現此一目標，對於停火線雙 

方駐軍問題達成協議，應爲我們今後重耍工作之一。 

裁滅該®駐軍一事必然是改善雙方闢係上的一大進 

步。 > 

三六. 其 次 還 有 " 停 火 令 " 執 行 的 情 形 的 問 題 。 

印度代表及巴基斯坦代表都已在理事會上提到了以前 

論及這個問題的報吿書，尤其是Wfr. G t a W 的 第 三 

次及第五次報吿誊。J«ting大使的報吿書也有一大部 

份論到他所提的將這偭問題交付公断的提議。由於揮 

種情形，理事會似應把這個問題作爲理事會可能採取 

行動的事項之一。一，當的決議案，不妨列入一項 

規定，授權於必耍時就"停火令"問題作成建鼈。 

三七. 實 現 這 些 目 標 旣 然 霜 耍 印 度 及 巴 基 ‧ 雙 

方的積極支持與同意，自非易事。我並不是說我們在 

現時舉行的這幾次會議便可以完成此事。我®爲我們 

有再度請求外界人士來幫助的必耍。 

三八. 幸 而 M r . ftank P. Graham現仍充任聯合 

國駐印度巴基斯坦代表。我們憨爲理事會大可蹐他再 

與當事雙方磋商以便循上述方針促成聯合豳委員會主 

持下所締結的那些協定的執行。對於這偭問題的背景 

與 事 實 ， l b . G t a W 知 道 得 最 淸 楚 ， 我 相 信 他 一 定 

可以替理事會，而且更重耍的是，巷印度及巴基斯坦 

再度有寶貴的賈献。我希望理事會如果決定採取此項 

行動，印度及巴基斯坦便答應接納他並且和他誠意磋 

商以便早日達成協議。 

三九. 臨結束的時候,我耍表明下面這一點意思： 

理事會無論處理那個問題，其最主要的責任之一便是 

維持和平與安全。理事會對於本案所以耍努力幫助雙 

方赏事國履行它們的義務，是因爲理事會誠懇盼望藉 

此建立這兩個重耍國家問的安定局面與友好,係。 

四〇.理事會在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七日通過的第 

一件決議案內便促請印度及巴基斯坦"不發表任何 

可使情勢悪化之聲明或採取、引起或准許任何此種行 

動。'"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委員會也在它通過的第一 

件決讖案內請雙方政府"分別籲諝其本國人民協同創 

造並保持有利於龜鎮諛判之環境"〔S / l lOO,第七五 

段〕。這些要求以及理事會歷來通過的其他要求，在今 

天«PIP通過時一樣的切當。我們再度籲婧印度及E基； 

斯坦——它們都已表示願意遵守這些原則——對這些 

耍求加以注意。 

四一.我們相信這個問題的最後解決對於雙方只 

會有利。本人此次發言便是基於這種精神。我們曾終 

~ 2 大 食 E 式 践 ， 笫 三 届 , ， 第 ± » , 第 3 Ë « ， 第 g 節 ^ 



集中注意力於問題的最有利的方面，希望藉以促進問 

題的解决及這兩個偉大的亜洲國家間國交的改善。 

四二. 以往爲了實現永久的和平解決所作的努力 

無不因困難重重而遭受失敗。我們希望我們提供的意 

見可以幫助我到一個排除這些困難的辦法。我們並不 

因爲這些困難便灰心，事實上我們也不應當灰心。我 

們應當艇耩耐心努力，直至雙方達到協議，問題全吿 

解決爲止。我們憨爲對於這個問題的解決的每一建設 

性步驟便是對於和平與安定的維持的一種貢献。 

四三. 我們希望聽到理事會其他理事關於這些重 

耍問題的高見。 

四四. 薪先生（中國）：安全理事會此次討論喀 

什 米 爾 問 題 是 由 於 一 九 五 七 年 四 月 二 十 九 日 M r . 

Gunnar Jamng依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一日理事會決 

瞜案〔S/3793〕提出了報吿書〔S/382I〕。 

四五. 首 先 我 耍 向 M r . Jarring表示我國代表團 

對於他妥,行委託他的艱難任務，深爲威欲。當一九 

五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安全理事會決定派遣Mr. Jar-

ring到印度及巴基自去的時候，我曾在理事會上說 

過 我 不 羨 慕 他 那 件 工 作 。 我 並 且 說 我 料 想 — — 而 

且窣想他那時一定也料想一那件工作必徂覿難。他 

這次任務雖未順利完成，我的威激之心並不稍滅。 

四六. 據 M r . J"ring的報吿書說，他這次是以 

聯合國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 

三a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通過的那兩件决議案爲所 

有他的努力的出發點，所有他的努力的中心。他的理 

由是只有這兩件決議案是印度與巴基靳坦雙方都憨爲 

對它們有拘束力的決議案。理事會當還記得，一九四 

九年一月五日決議案的中心耍點便是舉行自由公正的 

全民表決以決定詹慕及喀什米爾邦歸屬印度抑或巴基 

«f f f i的問題。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定了全 

民表決前的箨備程序。決議案的第一部分必須先予執 

行然後始得就第二部分採取行動。巴基斯坦向來堅持 

第一部分已經執行，而印度則堅持第一部分尙未執 

行。 

四七. M r . Jarring此次訪問印度及巴基斯坦，曾 

經極力耍排除印度巴基斯坦間此項意見紛歧。我鼪爲 

這上面的努力是他此行的中心工作。爲了這侗緣 

故而且爲了避免任何誤會起見，我想把Mf. J « « i " g 報 

吿書的第十七及第十八段念一遍： 

"一七.爲打破關於第一部分的僵局起見，我 

詢問兩國政府是否願將第一部分已否執行的問題 

交付公斷。事實上我對兩國政府建議的並不是簡 

單的公斷：按照我的建議，公斷員倘如發現第一 

部分灼執行不完全，則公新員並應有權向當事國 

建議爲達成完全執行所應採取的措施。在後一種 

情形下，經過了一定的時限以後，公断員並將裁 

定其所提供的建議是否已被遵從及第一部分是否 

已吿執行。 

"一八.我因爲深知以前印度政府對於把整 

個喀什米爾問題交付公断的辦法所持的否定態 

度，所以特意向印度政府說明，我所建議的全不 

相同，我提議的辦法，雖稱爲公断，實際 

只是對於印度方面憨爲無可爭辯的某些事實的一 

種鑑定。此外,建議的程序可能導致印度-巴基斯 

坦一般關係的改善，那樣的結果，我想，誠是兩 

國都很歡迎的"。 [S /3MI,第十七及十八段。〕 

四八. 中國代表圑憨爲Mr. Jarring所提涫除印 

度巴基新坦間關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 

部分的意見紛歧的辦法，客觀、切實並有建設性。那 

項辦法合乎聯合國的理想與慣例。不幸巴基斯坦雖願 

採納而印度卻拒絕接受。這便是Mr. Jarring此行失 

敗的原因。 

四九. 本 年 一 月 及 二 月 間 我 們 這 偭 問 題 的 時 

候，巴基新坦外交部長曾向理事會提出另一建議，許 

多理事，包括本人在內，都認爲很有價値。那項建議 

後經列入提交理事會的一件決議草案裏〔S/3787〕。它 

主張派一支聯合國軍到喀什米爾。全民表決期間，喀 

什米爾的和平與秩序必須維持，甚爲顯然。無論印^ 

國軍，或巴基新坦國軍，或雙方的軍隊，在全民表決 

期間駐在喀什米爾,都難免有脅迫或威嚇選民的嫌疑， 

這也是很顯然的。因此我們的問題是如何維持喀什米 

爾的和平與秩序，同時使選民沒有遭受脅迫或威嚇的 

可能。爲達此目的，我認爲最好的辦法無過於傢用" 

支聯合國軍，但是巴魏坦外交部長建讒的這個辦法 

亦被印度拒絕。 

五〇.我們在二月間以及在最近舉行的會議上曾 

經聽到關於印度憲法及印度在喀什米爾的法律地位的 

冗長而複雜的說明。這些法律問題旣非本人所熟習， 

故本人對於印度提出的法律主張不擬擅加判斷。本人 



旣不贊—成亦不反對這些主張。但有一個重耍原則本人 

甚願提葶理事會注意。 

五一. 所有的殖芪帝國莫不有法律爲後盾。沒有 

一個殖民帝國沒有條約、公約、議定書、協定等等爲 

通藉。英印帝國原來也有充分的法律根據。然而遇到 

了印度的自決耍求，所有英國的法律根據都失去了效 

用。英國的立場有依法簽訂的條約爲鞏固的根據，年 

深久遠，成爲確立的傳統。但是一旦印度人民耍求自 

決，聯合王國手中的法律文據便失去了道德上或政治 

上的價値。我希望印度人民從聯合王國爭取到的也耍 

譲喀什米爾人民享有才是。 

五二. 以前有一次我在理事會發言，曾提及一事 

請大家注意，卽戰後亜洲在亜洲史上第一次有了建立 

一個自由和睦的國家集團的可能。我們之間甚至可以 

« 比 世 界 他 處 國 與 國 間 , 係 上 還 耍 好 的 風 尙 〔 第 七 

六五次會議,第五九段〕。然而今日我們卻面臨了一個 

悲痛的局面：印度不肯讓:s—;s洲人民，卽喀什米爾 

人民，享有印度自英國人民爭取得到的同等的權利。 

我希望印度還能重新考盧它的立場。 

五三. 關於問題的實質，我只有兩點意見。一點 

是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的原則應予執行。我的第二項 

意見是無論印度或巴基斯坦爲確保全民表決的自由與 

公正起見所提出的先決條件都是正當而値得我們考盧 

的。所有其他的條件，所有爲了加强或削弱此方或彼 

方的主張或耍求的條件，都是不正當的，都不過是故 

意爲難。 

五四. M r . K H A L A F (餓克）：主席先生，請 

18我首先向你傳達伊拉克常任代表Mf. Jawad不克出 

席此次會議的歉意。他因：3有其他公務須在日内^稍 

^留。正因這個綠故，本人很榮幸，奉命向理事會 

說明我國的意見。 

五五. M r . Jatring執行安全理事會所託付的任 

務,卓著勞績，本人爲此向他致賀，至深欣幸。Mr-

Jarring竭誠努力爲喀什米爾爭端謀求解決，我國代表 

團對他深表戚激。讒了 M * . J « r i » g 的 簡 明 而 精 確 的 

報吿書以後,任何人就會知道僵局的性質锥重,如任其 

艇鎮，勢將導致不幸的新糾紛以及印度與巴基斯坦間 

關 係 的 ^ 裂 。 另 一 方 面 我 國 代 表 圑 欣 悉 J a n i û g 憨 

爲"雙方仍亟願爲這個問題尋求一個解決辦法。"〔s/ 

3821 ,第：&。〕由此兩項事實看來，大家無疑地應 

當耱鑌努力，排除有鶴決的種種障礙，使爭端雙方 

的 意 於 接 近 。 

五六. 理事會自一九四八年一月起卽已ma這個 

爭端。爲制止衝突及設法解決起見已有若干決議案通 

過。 

五七. M r . Jamng本着他的任務規定，妥善地把 

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及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聯合國 

印度-巴基斯坦問題委員會通過並經雙方接受的那兩 

件決議案作爲他爲這個爭端尋求解決辦法的出發點， 

進而探討阻礙決議案完全寳施的因素究竟爲何。如是 

着手旣値得稱讚，也^?理事會於一九五七年二月二 

十一日通過，其中重申以往通過各決議案的那件決議 

案〔S/3793〕。故Mr. Jarring對於理事會以前研究這 

個爭端時所經過的路程沒有重複的必耍，對於理事會 

所通過的决畿案之妥適與否也沒有表示意見的必耍。 

M r . Jarring對於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一日決議案，及 

對於本年一月及二月間理事會討論這個問題時各方表 

示的意見所作的這種解樺是正確的。 

五八. 因此理事會此次討論如何解決這侗問題便 

應當更進一步。理事會也不應忘記一九五七年一月二 

十四日理事會通過的那件決議案，其中說： 

" ‧ ‧‧詹慕及喀什米爾邦之最後鹰置依人民餒 

由民主方法，卽在聯合國主持下舉行自由、公正 

之全民表決，所表達之公意決定之"〔S/3779〕。 

五九. 換句話說，爭端之任何一造徜如企囫再來 

爭辯以往決議案已有規定的事項，至小就我們現所討 

論之問題而言，理事會便應當視之爲横生枝節，於問 

題的解決不會有何幫助。 

六〇.由於這種情形，我們擬就印度及巴基新坦 

雙方在聯合國印度巴基新坦雙方在聯合國印度巴基新 

坦委員會所通過的決議案的執行上所採取的立場，提 

出若干意見。那兩件決議案對喀什米爾爭端建議了一 

個共分兩個階段的最後解決程序：第一階段卽解除詹 

慕及喀什米爾邦武備，第二階段爲舉行自由、公正的 

全民表決來決定喀什米爾的前途。 

六一.旣然印度及巴基斯坦雙方及理事會都一致 

認爲爭端的解決在於執行那兩件決議案，問題便是正 

如 M r . Jarring所爲查明阻礙決議案的充分執行的究 

竟是甚麼。 



六二. 印度聲稱解除武備的先決條件尙未遵行而 

巴基斯坦則持相反的意見。但是雙方政府都承懿聯合 

國委員會決議案中所定之步驟構成一個首尾一貫的程 

序。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部A段所規定 

的停火令已經實行。B段規定雙方均不得增加在喀什 

米爾的軍事力量。鬮於這一點，印度聲稱巴基靳坦方 

面兵力曾有增加。巴基斯10否憨此事並舉聯合國代表 

M r . G « W 的 調 査 所 得 爲 證 。 M r . Graham在一九五 

二年四月所遞第三次報吿書CS/261 I and Corr. I〕的 

第三十二段說停火線巴基新坦一方的現時兵力據估計 

不到一九四九年一月―日停火令生效時軍隊人數的一 

半。聯合國軍事視察圑負有將任何違約行爲報吿理事 

會的責任。視察圑並未報吿有此種情事。再者，理事 

會以往討論這個問題沒有一次不是假定喀什米爾的兵 

力並未增加的。我們因此認爲印度在這方面的立場沒 

有事實的根據。 

六三. 第一部E段規定雙方分别籲請其本國人民 

維持有利於諛判的環境。印度提出辯論與資料來蹬明 

巴基斯坦非但沒有向其本國人民如是呼籲，反而從事‧ 

印度所謂敵對的宣傳。同時，印度方面亦不乏對爭端 

的解決持敵對態度的言論。這個爭端旣然鎏延不決,其 

間又事故迭起，議論紛紜，因此實在不能把這些言論 

授爲阻 撓解決的法律根據。 

六四. 印度說巴基斯坦沒有執行一九四八年八月 

十三日決議案的第一部，尤其是第一部的B段與B段， 

其用意不是耍使爭端達到解決。印度在以往歷次談判 

之中從來沒有提出遇一九四八年決議案第一部未執行 

的問題。聯合國委員會決議案所以未能充分執行的主 

耍障礙，理事會諒還記得，是對於舉行全民表決的先 

決條件之一，卽解除武備問題，雙方政府意見未能一 

致。 

六五. 我 國 代 表 圑 獲 悉 M r * Jarring曾經努力設 

法打破關於決議案第一部分的僵局，據他在報吿誊中 

所說，他酋詢問"兩國政府是否願將第一部分已否執 

行的問題交付公斷"。CS/382I ，第十七段。〕然而在報 

吿書的第十九段，他吿訴我們他把這個問題付諸公斷 

的努力因爲印度拒絕，終歸失敗。他說： 

"雖然巴基斯坦政府略經躊躇之後便在原則 

上接受了我的建議，印度政府卻認爲像我所說的 

公断不是適當的辦法"。〔同上，第十九段。〕 

六六. 印度政府堅持公斷不適於此案之用因爲 

"此種苠序與詹慕及喀什米爾的主權以及印度聯邦對 

此一領土的權利與義務不相適合"〔同上〕。關於這一 

點，我國代表國只準備說詹慕及喀什米爾問題尙未解 

決——這其實也就是理事會的意見——故印度對於該 

邦尙無權利或義務可言。 

六七. 我們因此懷疑印度政府對於一九四八年八 

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一部之未執行問題的新立場一方 

面是不是一種事後辯護之辭，另一方面是不是耍把久 

已解決的問題重新提出的一種企画。翮於這一點我們 

要問：假如巴基靳坦沒有執行決議案的第一部，爲甚 

麼印度肯參加閽於第二部分，卽停戰協定的執行的談 

判？印度應當在一九四九年一月提出這個問題才是。 

事實上，聯合國印度巴基靳坦問題委員會及歷任聯合 

國專員所主持的談判無一不是在尋求一個締結停戰協 

定 的 , 。 

六八. 理事會不應當因爲印度政府的這種辯論便 

不致力於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三日決議案第二及第三部 

分的執行。對於喀什米爾境內兵力是否曾有堵加問題 

縱然意見不同，正當的解決辦法仍然是解除詹慕及喀 

什米爾邦武備。依照一九四八年決議案所載原則解除 

武備，過去兵力縱有增加，亦必可以完全消除。理事 

會在現階段的任務便是尋求實現這個目標的辦法，解 

^備的目標一旦實現，則一九四九年一月五日聯合 

國印度巴基斯坦委員會通過的決議案所定舉行全民表 

決的程序卽可着手施行。 

六九. 印度控吿的第二點是雖然一九四八年一月 

一日本案便以巴基新坦之侵略行爲案提出於理事會， 

然而至今理事會尙未對這個問題表示意見，惟巴基靳 

坦必須"終止侵略行爲"。Mr. Jamng拒絕受理這項 

控訴，這是裉正當的，因爲他指出，對，印度原來的控 

訴理事會已經予以適當注意，"不論印度政府現時所 

採立場的是非曲直，印度政府前已接受聯合國印度巴 

基斯坦問題委員會所通過的那兩件決議案，這是不容 

忽視的"。〔S/382,,第十四段。〕接受那兩件決議案無 

疑地構成了當事雙方鬮於爭端的解決的確定性協議。 

這是印度正式承認的解樺。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 

Sir Benegal Rau在理事會上說過： 

"關於此事，印度亦已一再說明其立場，那就 

是凡經一九四八年八月及一九四九年一月兩決議 

案決定，並經聯合國委員會向印度提出保證而已 



決定的各項問題，不能藉詞公断而復行討論。"〔第 

五三六次會議，第二十七段。〕 

-tO. M r . Jarring在他的報吿書第二十段述及雙 

方"對於影饗整個喀什米爾問題的政治、經稗及戰略 

因素的演變"均感不安。正是爲了這個緣故，我國代 

表深信雙方旣然«8鑌僵持不下，除迅速執行理事會決 

議案外，別無他途可循。事實上，這也正是報吿書第 

二十一段的看法,在那裏Mr. Jarring說道： 

"此外，理事會當能明瞭，就镎特定目的而締 

結的國際協定言，倘不迅速實施，則因協定所鹰 

理的情勢常有改變，協定的實施也將日益困難。" 

[S /382 I ,第二十一段。〕 

七一. 自然，這句話指的不是問題的最後、永久 

解決辦法，卽以自由、公正的全民表決，一勞永逸，將 

這個爭端解決。我們認爲那才是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 

•法計及了而且很正當地計及了喀什米爾人民的自 

決權。 

七二. 印度及巴基靳坦在國際關係上其他方面之 

行爲或不行爲與喀什米爾爭端毫不相干。鬮於決議案 

內各個不同部分執行情形的爭辯也沒有意義。安全理 

事會應當藉停戰線雙方的完全解«備來使這些決議 

案完全執行。一旦賁現了解除武備的目標，則決議案 

內所規定的一切其他步骤便可以循序切實執行。 

七三. 在結束我這次發言之前，我想綜述M r * 

J a r r i n g 的 報 吿 書 的 如 後 ： 

( 一 ) 聯合國印度巴基靳坦間題委員會那兩件决議 

案對兩國政府具有拘束力並應權箱具有拘束力。 

( 二 ) 印 度 以 侵 略 之 罪 控 吿 巴 基 斯 坦 並 於 M r . 

Jarring訪印期間再度提出此項控吿，與Mr. Jarring的 

任務沒有翻係。 

( 三 ) 兩國均盼獲得一個解決辦法。但對這一點,我 

們必須加上一句，卽理事會及委員會經由它們的決議 

案已經定了一個解決辦法，現在所需耍的無非是執行 

那些決議案。 

( 四 ) 雙方均表示深顕與聯合國合作來尋求和平解 

決。 

七四. 我們特别向印度及巴基靳坦兩國政府呼 

籲，請它們多多努力，多多合作來促進這個爭端的解 

決，俾喀什米爾人民的自決權獲得保障，聯合國憲章 

得以維護。 

七五. 我現在準備就一個與理事會討論的問題不 

完全有關，但經印度代表申論的事，說幾句話。 

七六. 印度代表罟然討論到同盟和公約的宗旨與 

目的，在他的陳述中數次提到我國爲締約國之一的巴 

格達公約。我國代表圑断然否認巴格達公約具有任何 

侵赂目的。巴格達公約締約國是爲了防禦的、經涛及 

it會的目標而結合一起的。對於印度代表在本理事會 

第七九五次會議徵引的言論,我不準備表示意見,因爲 

據他所說，他所徵引的都是巴基斯坦政治家發表的言 

論。然而我敢向安全理事會保證，決沒有一個伊iiîÊ 

負責人的言論可以拿來瞪明在善鄰及防禦目的之外， 

巴格達公約尙有任何其他用意。 

七七. 巴格達公約不祗是人所共知，以憲章第五 

十一條爲依據的飩粹防禦性同盟條約而且已向聯合國 

登記備案。我們相信任何一國都沒有權反對他國參加 

此種公約之權。 

七八. 控吿巴基斯坦企囫把中東他國人民捲入印 

度所謂巴基斯坦侵略印度的計劃，乃是違反事實之論， 

也是有意侮蔑.巴格達公約其他簽訂國的用心與智慧。 

因爲這個緣故，我們聽了印度代表在理事會第七九五 

次會議所說下面的話十分震驚，他說： 

"旣然有契約，便不能不有締約的兩造，一造 

締約的理由縱與他造不同，二者一定有一個共同 

的目的。"〔第七九五次會議，第九十八段。〕 

我耍在此聲明，我們的共同目的無非是我們的共同防 

鑕與共同躕利。 

七九. 我國代表圑本不打算討論此事，我也無意 

同印度代表辯論他國之行爲與不行爲的問題。然而我 

卻不願聽任我國政府遭受批評，縱然是隱隱約約的批 

評，而不稍予駁辯。 

八〇.倘如我們造成一種印象或是容許他人造成 

或得到一種印象，以爲我們的判新不完全以問題的是 

非曲直，理事會的決議案及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其中 

最重耍者卽自決原則——爲根據，那無論對於我們現 

所審議的問題或是對喀什米爾人民都是有失公允的。 

午後十二時五十分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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